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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正在深圳市福田区益

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会议”或“本次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５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及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对年度财务报表和

内部控制进行整合审计，并承担国际审计师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以及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会议将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７

、审议及批准以下有关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

（

１

） 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一般授权”），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日止

期间，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票据、公司债

券、私募债、境外人民币债券等在内的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债券”），根据本次一般授权所发行债券的待

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且每种债券品种的发行规模不超过本公司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可发行的

该类债券的限额；

（

２

） 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两名董事根据本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

决定和批准根据一般授权发行债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制作和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及作

出所有必要的安排以落实有关债券的发行和上市（如有）。

８

、审议及批准以下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并授权公司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董事

会秘书处理与修订《公司章程》及

／

或其附件相关的各项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手续，以及根据本公司实际

情况和上市地交易所和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修订稿进行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

（如有）：

（

１

） 审议及批准修订《公司章程》；

（

２

） 审议及批准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３

） 审议及批准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及

（

４

） 审议及批准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公告及相关资料， 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一份按照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编制的通函，将寄发予本公司

Ｈ

股股东，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发布。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营业日结束时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本公司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

后，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审计师及见证律师等。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拟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应当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或之前，将出席上述大会的书面回复（连同所需登记文

件）交回本公司。 回复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的方式（参会回执见附件一）。

２

、有权出席会议的内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

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本公司

Ｈ

股股份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在此期间，

Ｈ

股股份转让将不获登记。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如要出席本次大会，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关股

票凭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以前，送交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４

、委托代理人：

（

１

）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会议及参加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

２

） 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 如授权书由委托人的受托人签署，授

权该受托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公证人公证。 对于本公司内资股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

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及填妥之股东年会授权委任书必须于本次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或以前送

交本公司，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对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上述文件必须于同一时限内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

３

）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五、有关末期股息事宜

董事会建议向所有股东派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

元（含税），惟须待

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举行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上批准方可作实。股东的派息股权登记日、

股息派发办法及有关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六、其他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人：肖蔚、左艳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 ３３３１

、

８２８５ ３３３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 ３４１１

２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以作股份转让）：

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３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一：

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回执

致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股

，

拟参加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

。

出席人签名

：

股东账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署

：（

盖章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二：

出席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

会

，

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

，

如无任何指示

，

则受托代表将可全权决定投票或弃权

。

普通决议案注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１．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

４．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

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

５．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

，

对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

制进行整合审计

，

并承担国际审计师按照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

，

以

及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

特别决议案注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７．

关于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

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

。

８．

关于修订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及其附件的议案

：

（

１

）

修订

《

公司章程

》；

（

２

）

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３

）

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

４

）

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注

：

本委托书中有关决议案的内容仅属概要

，

有关决议案的详情请参见股东大会通知

。

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联系地址

：

受托人联系地址

：

委托人联系电话

：

受托人联系电话

：

传真

：

传真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回执和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

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

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

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８３４

，

４３１

，

００９．８５ １

，

６４７

，

２９３

，

２６９．６６

净利润

３７６

，

２９０

，

４０７．５５ ６０６

，

１１２

，

８３３．２９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８６７

，

０７０

，

３８５．７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

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７９

，

００８．２３ １７２

，

６１７．６８ ３．７０％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８３

，

４０１．７８ ８５

，

３４１．８８ －２．２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８３

，

８９３．１７ ８５

，

４８８．４９ －１．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５

，

１４２．１８ ６６

，

５６３．００ －２．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８．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３％ ３．３８％

下降

１．３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８

，

３００

，

６０４．１２ ７

，

６８１

，

０７５．０９ ８．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万元

）

３

，

２５７

，

６４３．７１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９．６５ ２．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１１．０１ １０．６９ ２．９９％

注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上表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２

，

９５９

，

６４５

，

７３２

股。 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２

，

５０７

，

０４５

，

７３２

股。

注

２

：本报告期初和本报告期末股本均为

２

，

９５９

，

６４５

，

７３２

股，本报告期初和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以上述股本计算。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详见广发证券

的相关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深物业

Ａ

深物业

Ｂ

编号：

２０１２

—

７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比大幅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

５４６

万元

２８

，

４６０

万元 约下降

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９２

（

元

／

股

）

０．４７７５

（

元

／

股

）

约下降

９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由于“深物业·深港

１

号”项目达到结转收入条件，以前年度及上年同期累计实现销售均在上

年同期集中结算，本报告期合计可结算面积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实际业绩情况以届时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２

、《大公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

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是。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工业村”）承诺：若公司的经营业

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

１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三年平均低于

２０％

；或

者（

２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０６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低于

２０％

；或者（

３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

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为负数；或者（

４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

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当年每股收益进行相应调整。

３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根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２４６

，

０５２

，

５０３

元，每股收益为

０．１２

元

／

股，低于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４６

元

／

股（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派发股票股利，导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增加一倍，故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

益），触发了上述的追送条件。 获得追送股份的数量和对象为：

（一）追送股份数量

根据耀华工业村在福耀玻璃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追加对价安排的承诺，追送股份数量为“按照现有流通

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计算，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执行

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在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权证、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

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前述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但

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派发股票股利（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本次追送股份的数量将由原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

份总数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相应调整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股（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

×２

）。

（二）追送股份对象

根据耀华工业村在福耀玻璃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追加对价安排的承诺，追送股份数量为“追加执行对价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共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２

，

７３６

，

１３８

股。本次

追送股份数量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股，相当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将获得

０．８３５９５

股的追送股份（小

数点后保留

５

位小数）。

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追送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获得追送对价股份到账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了追送股份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全天停牌。 追送对价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市交易，且追送对价股份上市流通首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

纳入指数计算。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三益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益发展”）、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

４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承诺：若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

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ａ

）若因“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三年平均低于

２０％

”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ｂ

）若因“

２００６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低于

２０％

”或者“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

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为负数”或者“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但禁售期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不少于四十二个月。

ｃ

）若没有触发追送股

份承诺（一），则自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十。

３

、福建省外贸汽车维修厂、上海福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闽辉大厦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刊登了《分红及送股实施公告》，以公司发行在外股本总额

１

，

００１

，

４９３

，

１６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送红股

１０

股。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公司的股本总数由

１

，

００１

，

４９３

，

１６６

股增加至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与

河仁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河仁基金”）签署了《捐赠协议书》，三益发展将其持有的福耀玻璃

５９

，

９１０

，

９１６

股

股票捐赠给河仁基金，均为非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２．９９％

；耀华工业村将其持有的福耀玻璃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股票捐赠给河仁基金，均为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河仁基金持有福耀玻璃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４．９８％

；三益发展持有福

耀玻璃

３９０

，

５７８

，

８１６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９．５０％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不再持有福耀玻璃股

份。 河仁基金履行耀华工业村应履行的股份限售义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日

持有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数量

（

股

）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１

、

三益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２２．４９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０ ０

２００9－０9－15

限售流通上市

流通

-450

，

489

，

732

２

、

鸿侨海外有限

公司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１５．６０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０ ０

２００９－０9－15

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

-312

，

534

，

556

３

、

福建省耀华工

业 村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１５８

，

６１２

，

９５３ １５．８４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１５８

，

６１２

，

９５３

０ ０

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履行了追加

对价的承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２０１１－４－１４

捐赠股份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４

、

福建省外贸汽

车维修厂

１９

，

９７８

，

３２０ １．９９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１９

，

９７８

，

３２０ ０ ０

５

、

上海福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８５

，

８７６ １．２４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１２

，

３８５

，

８７６ ０ ０

６

、

福建省闽辉大

厦有限公司

４

，

７５１

，

３５２ ０．４７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４

，

７５１

，

３５２ ０ ０

７

、

河仁慈善基金

会

０ ０ ２０１１－４－１４

接收捐赠股

份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１１．９９

８

、

河仁慈善基金

会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１１．９９ ２０１１－４－２６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１３９

，

９３９

，

７６７ ６．９９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证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公司此次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出具了《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形成的结论性意见为：

１

、河仁慈善基金会不存在违反股份限售承诺的行为；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河仁慈善基金会

１３９

，

９３９

，

７６７ ６．９９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考虑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因素及河仁基金接受耀华工业村捐赠股

份并履行耀华工业村应履行的股份限售义务的影响，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

，

１１５

，

５４８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三次安排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上市为公

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９

，

９３９

，

７６７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１３９

，

９３９

，

７６７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

，

８６３

，

０４６

，

５６５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１

，

９６３

，

１９５

，

８８２

无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１

，

８６３

，

０４６

，

５６５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１

，

９６３

，

１９５

，

８８２

股份总数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０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二）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５１．７０％－－６０．０３％

盈利

：

６００４．６７

万元

盈利：约

０．０５０

元—

０．０６０

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５０

元

—

０．０６０

元 盈利

：

０．１２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由于电价同比大幅上涨，二是铝产品售价同比有

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下降

项 目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２７

，

１６５

万元

—

５４

，

３３０

万元

１３５

，

８２５

万元 下降

６０％

—

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２０

元

—

０．２０４１

元

０．５１０２

元 下降

６０％

—

８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历了金融危机后，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度开始，集装箱需求迅速回升，延续到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

上半年，本公司集装箱订单饱满，量价齐升，盈利能力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度起，受经济复苏缓

慢、航运市场低迷、集装箱需求已有效释放的影响，全球集装箱市场进入淡季。 由于航运市场不景气和

出口明显回落，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集装箱需求比正常年份水平偏弱，而上年基数偏高，导致了业绩同比有

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份的说明，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国长

城资产

管理公

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４．１０ ３１．４３

元

／

股

３０６．２６ ０．９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３１．２９

元

／

股

３５０ １．０８

其它方式

本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４．１０ －－－ ６５６．２６ ２．０２

累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２０１２．４．１０ －－－ ２１０４．２４ ６．４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９０．２２ ５．５１ １１３３．９６ ３．４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９０．２２ ５．５１ １１３３．９６ ３．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

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2-13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发放现金人民币

0.2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4

月

17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4

月

18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4

月

24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决议

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 发放对象：

2012

年

4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

"

登记结算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 发放金额及比例：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1,4176,000

股为基数，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4

、 扣税情况：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规定以

10%

的税率分别

代扣个人现金红利及红股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为每股

0.18

元；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为每股

0.18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4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2

年

4

月

1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4

月

24

日

四、分配实施办法

公司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

南新兴投资有限公司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登记结算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登记结算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166

号

邮 编：

650106

联系电话：

0871-8324311

传 真：

0871-8324267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2012-009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10

日，会

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2

年

4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14

份，收回

14

份。 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终止运作的议案》（同意：

14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定与北京京海名悦房地产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共同出资

2

亿元人民币在山西太原成立由本公司控股（公司占股

92%

）的

子公司山西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山西公司

"

），进行山西太原项目的开发建设，计划对项目土地实

施一级开发，并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项目二级开发权实施后续开发。 山西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

售；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事项详细内容已刊载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

2008

年

1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山西公司成立目的是取得并开发位于太原市西北尖草坪区的标的土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滨河西路，西

至和平北路，南至北排洪沟，北至现状铁路，总占地面积约

3000

亩）。 经太原市国土部门两次挂牌，但因种种

原因中止，山西公司至今未能按计划取得该标的土地，上述标的土地仍处在中止挂牌出让状态。

山西公司成立至今， 主要费用为发生在参与标的土地挂牌出让程序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开展相关规划

设计工作方面的管理费用。

鉴于山西公司短期内无法取得上述标的土地，为节约管理成本，集中公司资源用于在建重点项目的开

发建设，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山西公司的运作。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２５００

万元

－２９００

万元 亏损

：

－１

，

６５１．４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０７１１

元

－０．０８２５

元 亏损

：

－０．０４７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 主要系本期公司房地产楼盘交付确认收

益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四


